
 

 

 

 

施工许可证事项申报流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按照“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原则，整合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一站式申报系统和各市

（区、县）的工程建设审批管理系统，实现审批数据实时共享，特

制订本规程，为实现国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省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对接打下基

础。现将申报过程及审批方式明确如下。 

建设单位通过淮安市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点击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选择集成服务进行我要申报，填写需要申报的项目代码，确

定本次申报的阶段，如果仅办理施工许可阶段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的发放，则直接单点登录到省施工许可一站式申报系统进行施

工许可一张表单的生成和整理以及申报资料的上传（含施工图审查、

安监、质监和施工许可），建设单位提交后，由一体化平台综合接

件窗口进行表单和资料的确认和质安监监督编码的赋予，确认后一

体化平台将把表单的结构化数据和资料推送至工程建设审批系统，

工改系统负责调取和展示一张表单和资料附件并进行审批发证； 

如果选择了其他并联事项，则直接进入工程建设申报系统一张

表单填写。整体流程如下。 



 

 

 

 

外网申报具体如下： 

• 建设单位登录淮安网上办事大厅 

1、在百度上搜索“江苏政务服务网”，点击第一个“江苏政务

服务” 

 

2、进入后，点击上方切换区域，选择淮安市 

 

3、点击右上登录按钮，这里输入申报单位的账户、密码，如果

没有账户，这里需要点击新用户注册。账户登录一定要法人用户登



 

 

录。 

 

 

4、若没有账号，点击立即注册进行法人注册，选择综合法人库

注册(若有账号可跳过这一步） 



 

 

 

填写相应信息进行法人注册（若江苏省政务服务网 账号无法注册或实名认证存在问题，

请致电 0517-83888115）。 

 



 

 

5、注册登录成功后如图下，如果已经实名认证过这里直接点击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如果没有实名认证过需要点击用户来进行实名

认证。认证时间通常为一个工作日。 

 

• 施工许可阶段申报 

1、点击工程项目申报。 

 

2、点击项目申报。 

 

3、进入使用须知界面，“我已阅读并同意该使用须知”点勾，



 

 

点击下一步。 

 

4、点击查询选择，选择需要申报项目，确认信息后，点击下一

步。 

 



 

 

 

确认基本信息是否正确，点击下一步（若信息错误，请及时联系项目组进行更改） 

 

5、选择施工许可阶段。 

 

 

6、选择申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还是申报其他事项。这里重



 

 

点演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发放。 

 

7、这里如果选择仅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发放，将自动跳

转至省施工许可一站式申报平台。界面上会显示该项目登记信息，

点击项目信息前“+”，进行下一步操作。 

 

8、如未显示任何项目信息，点击“未找到项目信息”按钮。在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项目，点击下一步，完善项目



 

 

登记的信息 

 

 

9、项目信息“+”点击后，选择本次施工许可申请所涉及的用

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中标通知书、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已登记合同；在选择不到的情况可在一张表单数据整理环节另行增

加相关内容； 

     选择本次施工许可申请所涉及的单位工程信息，已经在本系

统中申请过施工许可证的单位工程不能重复选择，如果本次申请的

单位工 程不在列表中可通过“新增单位工程”加入； 



 

 

   （新增申请操作一次即为申请一次施工许可，某些地区要求

质监单体分开申报，此时的分开申报并非新增申请，而是需要在已

生成的申请中新增单体工程） 

 

 

 

 

 



 

 

 

 

10、上述内容选择完成以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将根据选择的内

容自动抓取相关数据和文件，生成施工许可申请数据，并进入一张

表单数据整理操作界面完善安全报监、质量报监、施工许可申报表

的信息补充和资料的上传。 

 

 

 

注：1、需上传扫描件的材料点击材料名称或操作栏中图标都可打开

扫描件上传界面。 

 

 

 

    2、点击用地批准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后“+”；在弹出窗口中点击操作栏中“+”补选对应材料，点击操



 

 

作栏中 撤销选择对应材料；点击“新增”按钮增加新的材料信

息。 

 

 

 

   3、施工许可阶段申请表中信息可编辑修改。 

 

 

 

  4、在单位工程信息界面，点击“新增单位工程”按钮弹出单

位工程列表窗口；点击复制单位工程按钮或“新增单位工程”可弹

出新增单位编辑窗口。 



 

 

 

 

5、填写单位信息，若未找到设计单位人员信息可在添加窗口中

添加相关人员信息，施工或监理单位人员需从列表中选不可添加。 



 

 

 

  勘察设计单位可手动添加人员。 

 

 

      施工监理单位不可添加，直接在列表中选择。 



 

 

 

 

 

11、填报信息完整且资料齐备后可以提交申请。提交申请时，系统

将根据相关要求自动进行相关数据和资料的初步核验，并给出核验

结果，必备内容如果缺失将不能提交。  

 

 

 

 

 

 

 

 

 

12、其他说明： 



 

 

   1）施工许可阶段申报表打印。若需打印可点击菜单 栏顶部“申

报表打印”按钮，打印施工许可阶段申报表。 

 

 

  

   2）查看受理审批结果 

  

 

 

用户可在“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许可并联申报系统”中查询施工

许可、质量报监、安全报监等业务办理状态，审批结束后，点施工

许可证号可下载、打印施工许可电子证书。 

    如因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等原因，申请未通过，

可在审批日志上查看退回原因，并根据退回原因，重新补正相关资

料，并重新提交。  

 

  3）施工许可打印预览 

 

 



 

 

 

 

 

  4）施工许可申请删除 

 



 

 

 

    施工许可申请删除需在申请未提交的前提下删除。质监、安监、

施工许可中有任一通过审核就需要联系管理部门或管理端技术支持

退回后方能删除申请数据。 

 

 

 

 

 


